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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关于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三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成，由自然

人陈庆梅、张志宏于 2005 年 07 月 26 日出资设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其中

陈庆梅出资 40 万元，出资比例 80％；张志宏出资 10 万元，出资比例 20％。本次设立出资

业经深圳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深光华验字〔2005〕第 031 号验资报告审验。 

经历次股权变更后，于 2015 年 11 月根据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起人协议》，整体变更为

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经审计的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股本 5,190.50

万元，净资产超出折股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原有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本次整体变更出资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 110ZB0611 号验资报告审验，并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取得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关于同意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3436 号，本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2017 年 1 月 10 日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终止挂牌。 

2017 年 1 月 17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备案，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并取得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7195871U”。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90.5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190.50 万元。 

1、 本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本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注册地址及总部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第 1 栋 A 座 5 层 503、505

号及 17 层 17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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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的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主要经营通信及相关终端产品软件、手机(整机)

及配件、电子产品、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触控式平板电脑电子元器件的研发与销售;加工、

生产经营电子产品贴片；国际海上、航空、陆路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模具制造；

实业投资。 

3、母公司以及集团最终母公司的名称 

本公司母公司为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交易方案简介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现更名为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

限公司)同意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乙方”)购买本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乙方亦同意向甲方出售其拥有的标的资产，并同意接

受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及支付的现金作为对价，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0％，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30%。标的资产截至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的估值为

128,539.00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暂定为 126,000.00 万元。 

本次交易所涉及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2016 年 11 月 15 日，甲方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中股份发

行价格调整方案的相关议案。2016 年 12 月 2 日，甲方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上述议案。每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扣除已实施的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 元后为 4.64 元/股。甲方需向乙方发行约 190,085,929

股股份，同时向乙方支付 37,800.00 万元现金用于购买标的资产，其中现金对价由甲方以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募集。 

2、相关交易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属于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经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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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已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4)湖北省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5)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3、相关交易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据 2017 年 1 月 23 日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

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

出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已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7195871U)。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深圳市三木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完成过户，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为湖北楚天智能交通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海三木投资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 号)核准，湖北楚

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北海三木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 190,085,929 股股份以及支付

现金 378,000,000.00 元购买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申请非公开发

行 87,332,101 股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甲方

采取网下认购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7,332,10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405,220,96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5,810,028.5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99,410,931.4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众环验字(2017)010010 号验资报告。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业绩承诺的主要指标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乙方预

计标的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本协议所称净利润指标

为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下同)分

别不低于 9,800 万元、11,800 万元、14,000 万元、17,000 万元。如标的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

内每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数（以下简称






















